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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江永群
電話：0224301505 分機511
電子信箱：a0912850188@mail.klcg.gov.
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七堵區七堵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特參字第11300462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11324P013597_1130046206_113D2061910-01.pdf)

主旨：函轉中華民國一貫道慈善功德會關懷國小優秀清寒學童，

贊助基隆市各相關學區國民小學，家境清寒者而品學兼優

之學童獎助學金乙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3年8月30日一貫道財字第037號辦理。

二、該會為關懷國家未來之棟樑，因經濟環境不佳，導致學雜

費無法支付，該會支持關懷更多的學子們，使其無憂於接

受基礎教育，方能發揮本案之意義。

三、申請辦法:

(一)申請資格:家境清寒亦好學者。（品格良好、學業總平均

甲等以上）

(二)每校壹名，請貴校自行審理該生是否符合申請條件。

（一年級新生不符合申請資格，因無成績證明）

(三)學童清寒獎助學金，新台幣叁仟元整。

(四)該會收到 貴校申請資料無誤，即在截止日後一個月內將

獎學金匯款至指定帳戶（匯款註記有該會統一編號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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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424584），請逕自查詢入帳與否，不另行通知。

(五)請貴校將審理合格之申請者相關資料（如：112學年度下

學期成績單、申請單、收據等）掛號寄至該會（高雄市

前鎮區景德路2號，郵遞區號：806006）。

(六)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113年09月30日止。

四、本專案若有疑問，請致電洽該會人員。專線：（07）338-

1229，傳真：（07）333-2184。

五、檢送中華民國一貫道慈善功德會國小清寒獎助學金申請單

(附件1)。

六、所有申請資料請自行備份留存。

正本：基隆市各公立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教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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